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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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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

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

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

愿高出 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

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

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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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发展的深度转型期[1]，面临加速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严峻挑战。自20世

纪 90年代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基本稳定在 1.5以下[2]。生育率持续下降将加剧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态势，并可能形成庞大的失独家庭、空巢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不利

于国民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协同可持续发展。为有效应对上述问题，我国先后实施了“单独二孩”

“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政策。然而，生育政策放宽的预期效果并不显著。2013-2022年间，我国总

和生育率虽有小幅回升，但在 2017年达到 1.84的峰值后迅速呈现断崖式下降，2022年仅为 1.06[3]，甚

至低于同期日本生育率水平（1.27）①。与此同时，2022年末全国人口相比上年同期减少 85万人，中国

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

超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人口

基本国情。生育政策持续放宽与生育率长期低迷之间的鲜明对比，源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显著下

降[4]。国家卫健委统计数据显示，2017-2021 年，中国育龄女性意愿生育子女数从 1.76 个降至 1.64
个[5]。以“全面二孩政策”为例，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已育一孩育龄女性中有二孩

生育意愿的占比仅为 27.3%[6]。2017-2021 年，全国出生人口中二孩人口占比率从 51% 降至

41.4%②。党的二十大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旨在提振国民生育意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因此，研究育龄女性再生育意愿对于国家制定相

关生育支持政策，提振生育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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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女性生育健康权益、促进女性平等就

业、提升女性再生育意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7]。鉴于目前少有研究分析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

生育意愿的影响，本文基于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生育保险制度对已生育一孩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与作用机制，以丰富相关文献，并为推进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提升育龄女性再生育意愿、优化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文献综述

自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我国育龄女性“再生育意愿”的研究空前高

涨，主要集中在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的研究重点关注社会经济结构[8]、婚育观念文

化[9]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中观层面的研究重点关注个人所得税[10]、住房[11]、教育[12]、托育服务[13]、

公共服务[14]等生育支持政策，通过调整生育、养育和教育子女的经济负担，进而影响女性的再生育意

愿。微观层面的研究则强调家庭内部支持与生育主体特征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其中，家庭内部

支持相关研究主要包括隔代育儿照料[15]、夫妻育儿任务分担[16]等方面。生育主体特征主要包括经济

收入水平[17]、生育观念[18]、子女性别偏好[19]、受教育程度[20]、就业模式[21⁃22]和生活幸福感[23]等因素。

一般认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养儿防老”的再生育意愿具有替代作用，同时，可以通过减轻

生育负担的收入效应提升女性再生育意愿。在中国实践语境下，社会保障制度从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和生育保险三方面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

养老保险方面，主要结论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对再生育意愿具有挤出效应。譬如，刘一伟基于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发现，在选择子女养老的前提下，社会养老保险对居民再生育意愿具有

显著挤出效应[24]。阮荣平等采用 2006-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四期调查数据得出，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能够显著削弱生育男孩的意愿[25]。然而，也有荆涛等学者，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2018
年数据发现，“新农保”对农村灵活就业人员再生育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6]。

在医疗保险领域，相关研究同样呈现出复杂性。譬如，较早时期，王天宇等利用 2000-2009年中

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发现新农合使得农民再生育意愿下降 3%~10%[27]。而黄秀女等利用 2014
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发现新农合因筹资补贴强度高而对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呈显著

正相关，职工医保对其呈显著负相关，城镇居民医保对其无显著影响[28]。

或许是因为生育保险在我国五项基本社会保险制度中的地位太过“渺小”，国内学界鲜有关于生

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影响的专题研究。王晓娟等基于 2018年CLDS数据库，研究发现生育保险

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于农村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存在负向抑制作用[29]。关于

生育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研究，目前国内仅有陈秀红基于 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一篇文献，

其结果发现生育保险能够显著提升流动人口中女性再生育意愿，相比无生育保险的女性流动人口，

参与生育保险的女性流动人员再生育意愿提高20%[30]。

在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转型当下，关于女性再生育意愿的研究必将越发深入。育龄女

性作为生育主体，兼具物质生产与社会人口再生产的双重身份，由此造成工作-家庭冲突一定程度

上降低其再生育意愿[31]更需深刻关注。生育保险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为直接的生育支持

制度，通过生育医疗保障待遇、产假及产假津贴、生育就业保障等措施维护女性生育健康权益、促进

女性平等就业，是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女性再生育意愿关系紧密。持续深入

研究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保险意愿的影响，对深入完善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探索构建和完善

中国特色的生育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基础学理意义。

2.研究假设

根据新家庭经济理论，再生育意愿取决于生育的边际成本，包括衣食住行方面的直接成本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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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孩子产生的机会成本[32⁃33]，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损失成本[34]。而生育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这些生育成本，进而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Andersen等人的研究得出不论生育主体是否参与工

作，生育现金补贴均会降低生育成本，进而影响再生育意愿[35]。Björklund研究发现，瑞典的生育支持

政策中财政和实物支持能够缩短生育间隔，提高再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36]。Barbos等研究了 2005年

瑞士扩大强制性带薪产假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延长产假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提高个人生育意

愿[37]。综上，涵盖工作、生育津贴、产假、财政和医疗服务支持的一系列生育保险相关待遇降低再生育

的成本，可能对再生育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生育保险能够提升女性再生育意愿。

根据生育观念、户口性质、独生子女身份、工作性质等指标可将育龄女性样本划分为不同群体，

生育保险对其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38]。赞同“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的女

性，在更完善的生育保险政策条件下，再生育意愿可能更为强烈。传统生育观念在农村较为深厚，在

当前生育保险以正规就业为基础，农村育龄女性所能享有的生育保障待遇较为有限，因而生育保险

待遇的获得可能会提高其再生育意愿。是否具有独生子女身份可能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相关研

究发现，拥有兄弟姐妹个体的再生育意愿更强[39]。独生子女组建家庭后要承担彼此双方四位老人的

养老照护责任，面临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与照护压力[40]。生育保险通过降低生育负担可能提高其再

生育意愿。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与工作条件、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呈正相关性。高学历育龄女性

通常能够获得较高经济收入、生育保险待遇水平以及相对生育友好的工作环境，因而其再生育意愿

可能较高。综上，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会因生育观念、户口性质、独生子女身份、受教育程度等

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 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该数据库是由中山大学发起的全国第

一个以劳动力为主题的全国性跟踪调查项目。此项目始于 2012年，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

迁，涵盖了中国社会劳动力、家庭和社区 3个层次变动趋势和相互影响。项目样本覆盖了中国 29个

省市（港澳台、西藏、海南除外），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 15~64 岁的家庭成

员）。在抽样的方法上，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在追踪调查方式

上，采用轮换样本追踪方式（对以社区为追踪范围的家庭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能够兼顾环境

变迁并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2.变量选取

本研究选取有过婚史且已育一孩的女性样本，因而控制变量中不再包含婚姻状况与性别等变

量。CLDS个人问卷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调查限定为 15~51岁的育龄女性，鉴于我国女性法定结婚

年龄不得早于20岁的规定，本文保留了初婚年龄在20~51岁的已育一孩的女性样本。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女性再生育意愿。CLDS个人问卷中使用“您还打算要几个孩子”

测量生育意愿，本研究将其中“再要一个、再要两个、再要三个及以上”的样本合并，赋值为 1，作为全

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再生育意愿的指标测量值。将“不想再生了”的样本赋值为 0，作为国家实行放开

二孩政策下无再生育意愿的指标测量值。

（2）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为女性是否拥有生育保险。CLDS个人问卷中使用“您是否有生育保

险？”测量女性生育保险待遇获得情况，本研究对问卷回答中“不清楚”以及无效值进行清除，将“拥有

生育保险”的样本赋值为1，将“没有拥有生育保险”的样本赋值为0。
（3）控制变量。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将可能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变量纳入控制变量之中，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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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孩子性别、初婚年龄、户口性质、取对数的个人收入、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和工作性质等[23]。各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已育一孩育龄女性中有再生育意愿的占比仅为 15.8%，并且，主要是 90后

育龄女性再生育意愿显著偏低。已育一孩育龄女性中拥有生育保险的比例仅为 36.8%，远低于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上述调查数据反映了我国实际育龄妇女中生育保险制度覆盖率仍然

较低，多数育龄妇女没有生育保险。调查样本中已育一孩育龄女性具有农村户口的比例为47.2%，政

治身份为中共党员的仅 11.0%，具有宗教信仰的个体占 9.3%，有全职工作妇女平均占比 27.5%。整

体而言，样本中已育一孩育龄女性自评健康状况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3.模型构建

（1）Logit模型。为探究生育保险对已育一孩育龄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鉴于再生育意愿属于

二值选择，本研究采用二值选择模型中的Logit模型进行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ln [P 1 -P ]= α+β1Minsur+Σβj xj+ε （1）
式（1）中，P表示育龄女性再生育意愿，P/(1-P)是育龄女性有再生育意愿与育龄女性无再生育

意愿之比，α 为常数项，β1 为自变量生育保险Minsur的回归系数，xj表示控制变量，βj为控制变量xj的

回归系数，ε表示随机扰动项。

由于 Logit模型估计出的系数和几率比仅给出有限信息，并不能代表生育保险和其他控制变量

的真实效应，因此，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重点汇报和分析各个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

（2）倾向值匹配（PSM）模型。生育保险对育龄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存在自选择行为。即

调查对象在有再生育意愿的情况下，可能在生育前购买生育保险，进而促进其再生育意愿的提升，因

而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PSM模型通过

控制其他变量，将样本按照是否拥有生育保险划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并在两组中对样本进行匹配，

计算得出生育保险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T）。

ATTPSM=E [P1i | Di = 1,p ( Xi )]- E [P0i|Di = 0, p ( Xi )] （2）
式（2）中，ATTPSM表示平均处理效应，P1i表示参加生育保险样本的再生育意愿，P0i表示没有参

加生育保险样本的再生育意愿，D i 表示是否有生育保险，Di = 1代表有生育保险，Di = 0代表没有生

育保险，p ( Xi )表示倾向值得分。

三、结果与讨论

1.基本回归结果

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其中模型（1）是不加控制变量的

Logit回归结果，模型（2）是加入了控制变量的Logit回归的结果，模型（3）是加入控制变量的Logit回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因变量

自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再生育意愿

生育保险

一孩性别

初婚年龄

户口性质

收入水平

政治面貌

宗教信仰

工作性质

赋值

不想要=0；还想要1个或更多=1
无生育保险=0；有生育保险=1

男性=1；女孩=0
连续变量，大于等于21小于等于51
非农业户口=0；农业户口=1
连续变量，个人收入去掉负数值且取对数

非中共党员=0；中共党员=1
无宗教信仰=0；有宗教信仰=1
非全职工作=0；全职工作=1

均值

0.158
0.368

0.647
24.509
0.472
9.970
0.110
0.093
0.917

标准差

0.365
0.482

0.478
3.063
0.500
2.249
0.314
0.291
0.275

最小值

0
0

0
21
0
0
0
0
0

最大值

1
1

1
47
2

12.676
1
1
1

175



（总168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归的边际效应。鉴于本研究的因变量“再生育意愿”为二值选

择变量，因而采用 logit模型进行回归。此外，考虑到二值选择

模型的系数并不反映生育保险对再生育意愿的真实效应，因

而以边际效应的回归结果为准。

表 2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生育保险对

女性再生育意愿均在 1% 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模型 3
中，控制了各类控制变量后，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边

际效应为 0.077，即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的已育一孩女性，拥

有生育保险女性的再生育概率增加 7.7%。因而，生育保险可

显著提升女性再生育意愿，故而研究假设H1得证。

2.稳健性检验

为克服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影响的自选择问题，

保障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在 Logit的回归基础上，进一

步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在进行倾向值匹配回归之前，为

确保匹配结果的有效性，即育龄妇女再生育意愿的变动效应

是由生育保险而非其他控制变量引起，本研究首先对控制变

量进行平衡性检验。如表 3 所示，在对控制变量进行平衡性

检验后，偏差率均有所减少，多数的偏差率控制在10%以下。

此外，如图 1和图 2所示，匹配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密度

函数图存在较大偏差，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密度函数重合

度显著提高。一定程度上表明所有控制变量均通过平衡性检验，倾向值匹配回归的结果是可靠的。

为进一步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一对一匹配、K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以及核函数匹

配方法。如表 4所示，无论选择上述何种匹配方法，拥有生育保险的育龄女性具有更高且更显著的再

生育意愿。平均而言，相比无生育保险的已育一孩育龄女性，拥有生育保险的育龄女性再生育意愿

高出约6%~7%，进一步验证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影响结果的稳健性。

3.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样本下，参与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参考伍海诚

等[41]、李月等[42]的研究，本研究按照生育观念、兄弟姐妹的数量、户口、教育经历等指标对样本进行划

分，考察上述变量对参与生育保险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在参与生育保险的已育一孩育龄女性中，生育观念与再生育意愿在 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

关。具体而言，生育政策的放开与生育保险提供的医疗、津贴和就业保障待遇，能够减轻赞同传统生

育观念的女性生育负担与就业工作压力，进而促使其更加积极地响应国家生育政策。相比之下，那

些本身并不赞同传统生育观念，不期望通过再生育孩子来保障晚年生活的育龄女性，即便拥有生育

保险，也不会因生育政策的放宽而考虑再次生育。

表 2　Logit回归分析  N=824
变量

生育保险
（拥有=1）

一孩性别

初婚年龄

户口性质

收入水平

政治面貌

宗教信仰

工作性质

常数项

Pseudo R2

模型(1)
0.124***

(0.081)

-1.722***

(0.196)
0.001

模型(2)
0.610***

(0.237)
-0.691***

(0.202)
0.047*

(0.028)
1.095***

(0.226)
-0.054
(0.035)
-0.599
(0.395)
0.454

(0.302)
0.232

(0.355)
-2.901***

(0.862)
0.060

模型(3)
0.077***

(0.030)
-0.087***

(0.025)
0.006*

(0.004)
0.138***

(0.027)
-0.007
(0.004)
-0.075
(0.050)
0.057

(0.038)
0.029

(0.045)
—

—

0.060
注：***、*分别表示在 1%、10%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图 1    匹配前密度                                                            图 2    匹配后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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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倾向匹配前后控制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一孩性别

初婚年龄

户口性质

收入水平

政治面貌

宗教信仰

工作性质

均值

样本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处理组

0.640
0.642

25.155
25.136
0.244
0.245

10.711
10.709
0.238
0.235
0.102
0.099
0.990
0.990

控制组

0.651
0.722

24.132
25.152
0.605
0.242
9.538

10.669
0.036
0.255
0.088
0.043
0.875
0.983

偏差率

-2.2
-16.6

34.1
-0.6

-78.2
0.7

57.7
2.0

61.1
-6.0

4.8
19.2
47.0
2.7

偏差
降低率

-663.6

98.4

99.1

96.6

90.1

-301.6

94.2

t检验

t值

-0.30
-2.10

4.68
-0.07

-10.65
0.09
7.46
0.39
9.33

-0.57
0.67
2.70
5.89
0.71

p>|t|
0.763
0.036
0.000
0.944
0.000
0.925
0.000
0.697
0.000
0.571
0.506
0.007
0.000
0.477

表 4　PSM回归结果

匹配方法

一对一匹配

K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函数匹配

实验组

303
303
303
303

对照组

521
521
521
521

ATT

0.062***

0.065***

0.071***

0.062***

S.E.

0.040
0.038
0.037
0.037

t值

1.560
1.690
1.920
1.670

注：***表示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

表 5　生育保险与已育一孩育龄女性再生育意愿：异质性分析

再生育

意愿

控制变量

N

R2

再生育

意愿

控制变量

N

R2

再生育意愿

控制变量

N

R2

生育观念

养儿防老

赞同

0.677***

(0.239)
Yes
785

0.062
独生子女

是

0.739
(0.762)

Yes
95

0.062
教育经历

初中以下

-1.361
(1.043)

Yes
379

0.087

不赞同

-0.032
(0.836)

Yes
24

0.054

否

0.608**

(0.247)
Yes
721

0.065

本科以下

0.193
(0.316)

Yes
301

0.096

多子多福

赞同

0.738***

(0.248)
Yes
706

0.067
户口性质

非农业

0.496
(0.344)

Yes
435

0.024

本科及以上

1.700**

(0.850)
Yes
141

0.136

不赞同

-0.244
(0.573)

Yes
102

0.183

农业

0.709**

(0.328)
Yes
389

0.060

注：***、**分别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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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户口女性再生育意愿显著高于非农户口女性。相比城市而言，传统生育观念在农村较为深

厚，加之农村养老保障与生育保障相对不足，使得拥有生育保险的农村户口女性再生育意愿较为显

著。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传统育儿观念更有助于提高女性再生育意愿，国家应加强农村生育保障制度

建设，扩大农村生育保障覆盖面和保障力度。

在拥有生育保险的已育一孩育龄女性中，非独生子女与再生育意愿在 5%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正

相关。现实中独生子女通常要承担双方四位老人的养老及照护问题，使其在经济、时间和精力上承

受较大压力，因而再生育意愿较低。生育保险等生育支持政策的改善，能够提高其再生育意愿。

生育政策放宽后，在拥有生育保险的已育一孩育龄女性中，本科及以上的受教育程度与再生育

意愿在 5%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具体而言，本科以上学历的育龄女性，可能拥有更好的经济条件

和工作环境，能够较好的解决生育负担和工作-家庭冲突等问题，因而具有更好的再生育意愿，进而

研究假设H2得证。

综上所述，生育政策的放宽提高了赞同传统生育观念已育一孩育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而生育

保险政策中的医疗保障、产假及生育津贴、生育就业保障等待遇保障，进一步提高女性再生育意愿。

因此，为提升生育水平，生育保险政策设计中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确保女性生育就业保障权益，平

衡工作-家庭冲突。此外，考察以务农为主业的农村育龄女性的生育保障需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

农村生育保障政策体系。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以已育一孩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 logit和PSM
模型，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

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 7.7%。PSM分析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

就群体差异而言，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以及本科及以上

的样本的再生育意愿；分城乡看，拥有生育保险对城镇和农村户口育龄女性再生育意愿均有显著作

用，且生育保险对城镇户口育龄女性再生育意愿提升效应更大。

上述研究发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应坚持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当前我国已经处于人口负增长发展新阶段，人口老龄化

程度日趋严峻，受疫情冲击以及“90后”“00后”等年轻人群生育观念等因素影响，我国生育水平进一

步走低且有可能长期处于超低生育率水平的风险因素在加大。在此背景下，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

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功能理应被强化而不是被缩小或忽略。因历史原因，我国现行职工生育保

险制度主要定位为企业女职工提供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以及产假工资，以促进女职工健康生育和平等

就业为主要目标，这与新时期我国人口生育形势和生育政策转变要求而言，其理念已偏保守，导致现

有制度覆盖面窄、筹资能力不足、制度保障功能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为 50349万人，而同期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 24608万人①，生育保险参保人数约占职工养老

保险在职参保人数比重 71%。全国至少有约 1.1亿规模的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劳动者未参加生育保

险，其中绝大多数为非正规就业劳动者。限于现有的保险筹资机制，我国实际享受生育保险的职工

人数仅占全部育龄女性的三分之一[43]。大部分灵活就业女性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育龄女性基本没有

享有生育保险待遇。对此，建议应以覆盖全体育龄女性为目标，逐步扩展生育保险参保覆盖范围和

待遇受益范围，特别是针对参保覆盖率极低的广大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建立专项扩面机

制，扩大其参保覆盖面；同时采取家庭联保的方式，推动生育保险待遇在家庭成员之间共享，扩大生

育保险待遇保障受益范围。

第二，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目前，我国职工生育保险所提供的产前检查医保报销待

①    国家统计局数据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S0V&sj=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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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普遍较低。农村居民主要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的住院分娩报销与公共卫生中的产前检查

为主，保障水平更低，甚至基本没有产前检查的医保报销待遇。这不利于更好地发挥生育保险制度

的生育支持功能。建议应从更好地保障女性生育权益的视角出发，将所有育龄女性产前检查、住院

分娩列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明确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向所有育龄女性提供从产

检到住院分娩全部免费的孕产健康服务。同时，采取组合式生育保险支持政策，完善带薪产假与生

育就业保障制度，重点平衡女性在生育方面的工作-家庭冲突，推动女性职育平衡和家庭成员共享

生育保险待遇，以此提高女性生殖健康状况与生活幸福感[44]，助力提升其再生育意愿。

第三，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本研究结果显示，生育保险对农村户口育龄女性的再

生育意愿影响弱于城镇，健康状况和生活幸福感影响对农村女性再生育意愿影响更大[45]。这一方面

说明反映农村地区生育保险本就基础薄弱，同时也指明了加强我国农村地区生育保障改革的发展方

向，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与生活幸福感，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中央调整我国生育

政策，实施全面二孩、三孩生育政策以来，四川省攀枝花、甘肃省临泽县、河北衡水市等多地发布地方

性生育奖补政策，为探索建立由政府财政资金提供支持，向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所有生育家庭提供

普惠育儿经济补贴的先河。此举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家庭福利政策，但有关育儿经济补贴的具体

路径、作用机制和实施成效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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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aternity Insurance on the Reproductive 
Willingness of Women with a Child

——Analysis based on 2018 CLDS data

WU Yuanyuan，YUAN Tao，ZHOU Xu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fertility support policy， maternity insur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women’s willingness to have another child.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 Labor Dynamic Survey （CLDS） in 2018，this paper uses Logit 
and PSM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whether maternity insurance has an effect on women’s willingness to 
have another child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
cate that compared with women without maternity insurance， women with maternity insurance exhibit a 
7.7% higher willingness for further reproduction. Maternity insur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increasing the reproductive willingness of women with traditional views on childbirth， women from one-

child families， urban women and women with bachelor’s degree or higher.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
gests that we should expand the coverage of maternity insurance， strengthen the fertility support function 
of maternity insurance，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nity security system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maternity insurance；the reproductive willingness of women with a child；fertility sup⁃
port；fertility suppor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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